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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亚洲协调委员会 

第二十届会议 

2016年 9月 26－30日，印度新德里 

区域相关食典工作 

（由协调员编制） 

引 言 

1. 亚洲协调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商定，将“区域相关问题”的讨论作为一项常设议题

纳入其会议议程，以便促进确定区域立场，并请区域协调员就此编制一份文件，供其下一届

会议审议。 

2. 在亚洲协调委员会上一届会议上，日本提交了区域相关食典问题文件（CX/ASIA 

14/19/11），总结了各成员对分发问卷的回复，该问卷旨在收集下述信息：(i) 提高亚洲

协调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参与度所需的行动；(ii) 各成员对食典工作的兴趣点和/或关注点。 

3. 为呈现亚洲区域食典活动的现状，以及编制有关该区域相关问题的文件，通过一份

问卷（见附件 I）向亚洲各成员国征集了信息。收到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

蒙古、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坡和泰国这九个国家的回复。 

4. 问卷具体针对以下内容征集信息： 

- 自 2014 年起亚洲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国在食典会议中的参与情况 

- 新的工作提案（2014－2016 年） 

- 区域食典工作相关问题 

- 各法典委员会数据的可用情况（2014－2016 年） 

5. 由于收集到的信息尚不足以编制出一份全面的议程文件，又从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三十七届至第三十九届会议（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6 年举行）期间各食典委员会的会议

报告中收集了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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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在文件中清晰呈现，按照下列三个部分对汇总信息展开详细分析，继而总结了

观察结果和讨论要点： 

 由区域协调员在亚洲协调委员会上一届会议（亚洲协调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

中编制的议题 CX/ASIA 14/19/11 第 4 段中所述的活动实施情况 

 各成员国在不同食典活动中的参与情况 

 确定并分析食典工作相关区域问题。 

亚洲协调委员会上一届会议（亚洲协调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中确定的活动实施情况  

7. 日本提交的文件 CX/ASIA 14/19/11 列出了由各成员国建议的提高亚洲协调委员会

非正式会议参与度的多项活动。 

8. 据此，作为区域协调员，印度继续在食典委员会历届会议即将开始前（全体会议

当天或前一天）组织了亚洲协调委员会成员国非正式会议。提前告知成员国会议地点和

时间，方便成员国所有代表团参与会议。 

9. 通过分析亚洲协调委员会成员国针对各法典委员会不同议题提供的评论意见并确定

各方共同的关注点（如有），初步编制出每次会议的议程，同样也提前发送至各成员国，

进一步征询意见，以纳入议程。 

10. 亚洲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共同问题和共同关注点的具体审议情况也发送至所有

成员国，以确保未能参加会议的成员国也能了解讨论情况。 

11. 应指出，一些国家只能发送供纳入非正式会议议程的关注问题。因此，往往难以

确定这些问题是整个区域关注的问题还是该区域大多数国家关注的问题。  

12. 协调员记录了 2015－2016 年期间亚洲区域成员国在亚洲协调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中

的参与情况，见下表 1。结果发现，通常仅少数成员国代表团参与这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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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5年 7月－2016年 7月各成员国在亚洲协调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中的参与情况 

法典委员会名称 

参与亚洲协调委非正式会议的亚洲协调委代表团数量 

在全体会议 

当天举行的会议 

在全体会议 

前一天举行的会议 

香料和厨用香草法典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2015 年 9 月 14 日－9 月 18 日） 
8(10) - 

新鲜果蔬法典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10 月 5 日－10 月 9 日） 
- 3(7) 

鱼和渔品法典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2015 年 10 月 19 日－10 月 24 日） 
- 5(8)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 

（2015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1 日） 
- 3(9) 

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法典委员会第三十七届

会议（2015 年 11 月 23 日－11 月 27 日） 
- 7(13) 

食品进出口检验认证系统第二十二届会议

（2016 年 2 月 6 日－2 月 12 日） 
6(11) - 

分析和采样方法第三十七届会议（2016 年

2 月 22 日－2 月 26 日） 
5(7) - 

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2016 年 3 月 14 日－3 月 18 日） 
8(11) - 

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2016 年 4 月 4 日－4 月 8 日） 
- 3(8) 

通用原则法典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 

（2016 年 4 月 11 日－4 月 15 日） 
8(11) - 

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2016 年 4 月 25 日－4 月 30 日） 
7(13) - 

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2016 年 5 月 9 日－5 月 13 日） 
7 - 

食品法典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2016 年 6 月 27 日－7 月 1 日） 
10(13) - 

（说明：括号中数字为参加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代表团总数。） 

13. 对于亚洲协调委员会成员国参加的其他包括美国和欧洲代表团在内的非正式会议，

由于会议时间大都在亚洲成员国召开自身会议之前，亚洲成员国应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的

邀请对讨论事项表达的态度往往为个别国家的立场，而非达成一致的区域立场。  

14. 结果发现，当亚洲协调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安排在全体会议前一天举行时，许多代表团/

代表通常无法参加。但安排在全体会议当天会议开始前举行时，参与度便有所提高。 

各成员国对食典活动中参与情况 

15. 本节涉及亚洲协调委员会成员国在多项食典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包括参与各法典

委员会会议；参与并主持/共同主持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提交新的工作提案；向多个

法典委员会提供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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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食典委和各法典委员会会议的参与情况 

16. 下图Ⅰ1描述了各成员国对各法典委员会和食典委员会会议（2014－2016年）的参与

情况。在此期间共举行了 36 次委员会会议（执委会和其他区域协调委员会会议除外）。 

17. 六个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大韩民国和泰国）的参与度最高。

另有四个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参与度相对较高，其他国家参与度

较低或可忽略不计。 

 

图 I：2014－2016年亚洲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国在各法典委员会中的参与情况 

  

                                                      
1 该图根据 2014－2016 年各法典委员会报告中收集的信息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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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实体工作组和电子工作组中的参与情况 

18. 下图 II 描述了成员国在实体工作组和电子工作组中的参与情况。 

19. 日本和印度参与了大部分实体工作组和电子工作组。泰国、大韩民国、印度尼西亚

和中国参与的工作组也较多，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实体工作组和电子工组中的

参与情况良好。 

20. 七个成员国（越南、巴基斯坦、蒙古、老挝、朝鲜、柬埔寨和孟加拉国）仅参与了

极少数电子工作组，未参与实体工作组；另有七个成员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

马尔代夫、文莱、不丹和阿富汗）未参与任何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  

 

图 II：2014－2016年在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中的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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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提交新的工作提案 

21. 下图 III 为 2014 至 2016 年由亚洲成员国提交并获得食典委批准的食典工作新提案

数量。 

 

图 III：亚洲协调委员会成员国提交的关于制定商品标准的新工作提案 

22. 在食典系统开展的全部新工作中，约 23%的提案来自亚洲区域。但是，这些新工作

建议仅由该区域的若干国家提出。 

iv) 向各法典委员会提交科学数据 

23. 在回答问卷的九个成员国中，七个国家表示其主要向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和农药

残留法典委员会提交了科学数据。 

确定并分析有关食典工作的区域问题 

24. 本节列出了回答问卷的成员国指出的一般性问题和具体问题，以及从各法典委员会

报告中收集的信息。 

i) 与食典工作有关的一般性问题： 

25. 下表 2 列出了根据收到的问卷回复确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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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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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典委批准的新工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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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与食典工作有关的一般性问题 

问 题 国 家 备 注 

强有力的数据收集和生成 
日本 应提高能力确保数据质量，向食典提供科学数据，以便在

食典标准中反映国家和区域状况。 

讨论食典文件并提出评论意见 

孟加拉国 i) 近期成立了包含4个委员会的国家食典委员会，已开始

运作 

ii) 正在组织利益相关者会议，但会议安排并不频繁，因为

孟加拉国标准和检测机构已经成立了 17 个委员会来

制定食品标准。 

参与各法典委员会 
蒙古 因财政紧张难以参与食典会议；在编制和制定国家意见时

面临困难，如翻译、难以获得科学数据和开展研究。 

制定或编制国家评论意见 缺乏财政资源来支持国家食典领域活动 

翻译食典文件 缺乏人力资源 

编制新的工作提案 缺乏经验 

提交数据 菲律宾 缺乏特定关注领域的研究数据 

编制新的工作提案 
泰国 关于标准制定的建议需要获得各国生产量、消费量信息，以

及各国之间贸易量和贸易格局信息。 

编制国家立场/评论意见 印度尼西亚 用于支持评论意见的可用科学数据有限 

了解食典文件 食典文件中的部分条款技术性过强 

编制新的工作提案 需要合适的专家、充足的资金和充足的时间 

缺乏对科学数据的整合和管理 印度 缺乏规范的、一体化的数据生成和管理系统 

ii) 与各法典委员会相关的具体问题： 

26. 下表所列具体问题均出自各法典委员会报告，并由成员国以调查问卷形式提交。  

表 3：区域相关具体事项 

编 号 相关事宜 法典委员会 区域相关问题/事项 

1 预防和减少大米砷污染的缔约方大会 食品污染物

法典委员会 

大米主要生产国均分布在亚洲。因此需考虑

到这类国家的土壤状况和种植方式，并采集

砷污染相关数据，为合理修订最高砷限量提

供更多数据支持。 

2 修订《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及毒素通用

标准》中的若干最高含铅量：罐装覆盆

子、罐装草莓、罐装绿荚菜豆和罐装黄

荚菜豆、罐装青豆、果酱（蜜饯水果）

和果冻、腌黄瓜、腌渍芒果、罐装西红

柿和食用橄榄 

食品污染物

法典委员会 

任何修订均应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有关数据。

各区域应积极搜集相关科学数据，促进最高

铅限量的合理修订进程。 

3 《加工奶酪通用标准草案》 乳和乳制品

法典委员会 

应继续开展《加工奶酪通用标准》有关工

作，因为区域内若干国家仍需依托国际标准

完善本国食品监管体系以及应对食品进口问

题。 

4 《低蛋白乳制品粉标准拟议草案》 乳和乳制品

法典委员会 

该标准应纳入有关合理命名产品和/或撰写产

品标签描述的要求，以充分告知消费者产品

的真实情况（如低蛋白和高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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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相关事宜 法典委员会 区域相关问题/事项 

5 《食品卫生通用原则》（CAC/RCP 1-

1969）及其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附

件的相关修订事宜 

食品卫生法

典委员会 

《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危害分析和关键控

制点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基本工具。区域内各

成员国应参与其修订过程，以保证修订后的

文件符合本国土壤状况并切实可行。 

6 《国家食品管理系统绩效监测指南 

草案》 

食品进出口

检验认证系

统法典委员

会 

该指南对于那些国家食品管理系统尚在起步

或发展阶段的区域内国家尤为有益。 

7 《非零售食品包装物标签指南》 食品标签法

典委员会 

拟议指南中就非零售包装物标签的规定应具

灵活、清晰的特点，以期成为适应世界各国

的统一指南，并为各国间的食品贸易大开方

便之门。 

8 《有机生产食品的生产、加工、标签 

和销售准则》中有机水产养殖的修订 

事宜： 

食品标签法

典委员会 

法典指南的修订有必要考虑到该领域的最近

进展情况，从而促进区域内各有机水产养殖

户的国际公平贸易。 

9 《茄子标准》（草案） 新鲜果蔬法

典委员会 

与此标准中就不同产品等级容许范围之规定

有关的问题，应予以妥善解决，避免影响区

域内的产品出口。 

10 《抗菌素耐药性》相关法典工作 抗菌素耐药

性政府间特

设工作组 

抗菌素耐药性增强是一种普遍现象，且会严

重危害那些医疗设施不健全和超负荷的发展

中国家。鉴于亚洲国家人口密集的现状，让

这些国家参与到此项工作中就显得尤为重

要。 

11 关于《鱼和渔产品操作规范》

（CAC/RCP 52-2003）中组胺控制指南

及鱼和渔产品标准中组胺采样计划的最

新工作 

鱼和渔品法

典委员会 

组胺中毒是最常见的因食用鱼类而导致的众

多中毒事件之一。对此，CAC/RCP 52-2003

中制定的组胺控制指南实为明智之举。 

12 香料中的霉菌毒素 食品污染物

法典委员会 

亚洲国家是香料的主要生产国。任何不合理

的最高霉菌限量一经落实都会对贸易产生不

良连带效应。 

意见摘要： 

27. 各成员国对调查问卷以及对食典委和各法典委员会报告中有关信息（出自 CAC 2014

－2016）的反馈表明，亚洲区域国家鲜有甚至几乎没有参与各法典委员会以及食典活动

有关工作（如参加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主持和共同主持活动，编制国家评论意见

和新的工作提案等）。 

28. 综合本文来看，阻碍他们有效参与食典工作的因素包括资金短缺、缺乏有关专家

人士，以及国家食典架构不健全等。 

29. 认定存在因以下因素造成的向法典委员会提交科学数据困难的问题：科学专家匮乏、

数据不可得，以及缺乏数据整合与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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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亟需在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文莱、柬埔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

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和尼泊尔等亚洲区域内国家建立健全的国家食典架构，并进一步

完善其他已有的食典架构建设。 

31. 若干重要事项目前正处于各法典委员会审议的状态。整个区域应有效应对此类法典

工作事项。 

32. 非正式会议的召开时间似乎会影响到会议的参与度与成果。非正式会议若于法典

委员会全体会议前一天举行，会议参与度会所有下降。另一方面若于全体会议当天举行，

各成员国因时间受限就有关问题的讨论不仅不充分且无实质意义。 

讨论要点： 

33. 委员会就确立下一步行动开展问题讨论时可重点关注以下要点： 

i) 采取措施有效提高于各法典委员会会议期间举行的亚洲协调委员会成员国

非正式会议成果，以及发展有效的针对各法典委员会会议议题的会前讨论

机制，以期在区域内达成一致立场。 

ii) 确立恰当的方法措施，让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国家受益于食典信托基金，发展

其能力建设，包括建立国家级的食典架构，以及允许提交联合申请。 

iii) 对区域既定具体问题方面的工作进行优先排序，并呼吁就有关工作开展区域

协作。这可能包括联合监测食品中的污染物/残留物含量水平。此举若得到

成员许可则会以更具包容的方式大幅改善区域监测数据的提交情况，进而更

有可能让区域内更多成员落实标准。 

iv) 鼓励各国就关乎共同利益的问题联合编写和提交新的工作提案。实现区域内

各国信息交流的可能性，包括共享与撰写新工作提案有关的数据和科学专家

意见。 

v) 鼓励更多成员国日后编写区域调查问卷。成员国也可讨论附件 I 所载调查问卷

的合理性问题，以期通过问卷搜集更多有用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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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区域相关食典工作调查问卷 

国家名称：…………………… 

请填写下方调查问卷（时间跨度为 2014－2016 年）： 

1. 自 2014年起亚洲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国在食典会议中的参与情况 

- 参与食典委会议的次数 

- 参与各法典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 参与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的次数 

- 贵国主持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的次数 

- 贵国参与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会议范围内的亚洲会议的次数 

- 阻碍贵国参与食典会议的因素有哪些？ 

2. 新的工作提案（2014－2016年） 

A. 贵国在各法典委员会/食典委提出的新工作建议总数 

B. 新的工作提案所处的状态 

工作提案 

状 态 

未获批准/遭到延迟原因 

（如有） 

已经食典委批准 

（目前在步骤程序中 

所处的状态） 

未获食典委批准 

    

    

    

    

    

3. 区域内有关食典工作的问题 

请填写下列表格中有关食典工作的一般性和具体问题： 

A. 与食典工作有关的一般性问题（包括法典网站登录问题、法典文件理解问题、制定提出意见问题、

撰写新的工作提案问题等） 

问 题 理 由 

  

  

  

  

 

  



CX/ASIA 16/20/7 11 

 

B. 与法典委员会有关的具体问题（贵国目前所提出的问题/事项或未来想要在某特定法典委员会探讨的

问题/事项） 

感兴趣和/或关切的问题 法典委员会 理 由 

   

   

   

   

4. 各法典委员会的数据可用情况（2014－2016年） 

A. 贵国向哪类法典委员会提交了科学数据： 

法典委员会 就何种议题提交了科学数据 

  

  

B. 请列出数据生成与提交所遇到的障碍。 

 

 


